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美術創作展　校內認證辦法

壹、依據：臺北市113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實施計畫辦理。
貳、宗旨：
一、激發兒童藝術潛能，提升藝術水準。

二、提升學生的藝術鑑賞涵養與表現能力。

參、主辦單位：長春國小教務處

肆、參與對象：全校學生皆可參加初審，各班美勞老師從初審作品評選參加複審
伍、評選作業：每年辦理一次兒童美術創作展初審、複審及決選作業。

陸、送件須知：

一、第一階段

班級初審作業時間：113年11月5日（二）〜113年11月8日（五）
（一）學生挑選自己創作的三件作品，填妥報名表(附件二)、標籤(附件三)，交給自班的視覺藝術指導老師參加初審，每完成三件作品即可在小小美術家護照核蓋認證章一次，每生每年至多可送六件作品，蓋認證章二次。

（二）各班初審作品無名額限制，只要是認真學習、努力創作的學生，經視覺藝術指導老師認定，即可將初審名單填於【參加名冊】上，並選出較優秀之作品參加校內複審。

（三）請將【作品標籤】貼於通過複審的學生作品背面右下角，同【報名表】交給視覺藝術老師；另將以下資料，裝袋送交各學年複審老師處，進行第二階段複審。

  1.由評審小組核章認證通過初審學生的藝術護照。（各校於一年級新生入學時發予每人一本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其餘年級學生若無藝術護照者，由視覺藝術老師統一提出申請）

2.參加名冊（請詳填初審、複審名單、認證數量）。

3.參加複審之作品（報名表用迴紋針別於作品上）。

二、第二階段

學年複審作業時間：113年11月12日（二）〜113年11月15日（五）
（一）113年11月15（五）前請各學年美術創作展金牌獎作品（學生可從當年度送交的6件作品中挑選最好的一件）送交教學組彙整。

（二）評審小組複審後，榮獲金牌獎之學生作品將擇優參與臺北市教育局辦理之美創展決選及校內長春藝廊的佈置。

柒、評審小組：敦聘本校具美勞專長之教師擔任評審。

捌、獎勵：請視覺藝術老師於上課時頒發獎狀表揚，以資鼓勵。


※各階獎狀之發放，以小畫家藝術護照之戳章為主，未繳交者，將無法領取獎狀。

玖、注意事項：每班發下以下表單，若有不足，請洽教務處教學組領取。

（一）報名表　　（二）作品標籤3張　　（三）參賽名冊1張 

拾、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臺北市____區 ___國民小學113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報名表□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年     班

	姓  名
	
	家裡電話
	(學生個資請勿外流)

	參加本活動獲獎紀錄
	本次為第(   )次參加；曾獲美創展展出(   )次

	小小美術家的話
	作品1.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2.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3.題目：

	
	創作想法：

	
	作者簽名：

	初

審

作

業


	
	主題清晰
	構圖完整
	技巧熟練
	創意新穎
	媒材適當

	
	作品1
	
	
	
	
	

	
	作品2
	
	
	
	
	

	
	作品3
	
	
	
	
	

	
	 請各班視覺藝術教師依學生作品，勾選其通過的項目，並勾選下列之初審結果；另「認證10次以上學生」無須參與初審及複審，參加決選學生名單請填附件7。

	
	班級視覺藝術教師簽名︰
	
	初審結果
	□再加油 □通過初審 □參加複審

	視覺藝術教師評語
	(獲參加金牌獎者，請視覺藝術教師務必填寫)

	家長的話
	(※獲選參加複審者，請家長務必填寫鼓勵小朋友的話)



★請用迴紋針別於3張作品之上。

★本表填寫不完整者，若獲金牌參加決選時，將不予評審。

作品標籤
· 每件作品填寫1張作品標籤，標籤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 作品請依照所貼之作品編號，按1.2.3.由上而下順序排列，並在報名表按此編號填寫作品說明。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1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2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3題目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113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初審及複審參加名冊
學校名稱：臺北市     長春         國小        班級：       年       班
	參     加     初    審    學   生   名   冊

	編號
	姓 名
	性

別
	學生個人

送件次別
	編

號
	姓 名
	性

別
	學生個人

送件次別

	1
	
	
	
	17
	
	
	

	2
	
	
	
	18
	
	
	

	3
	
	
	
	19
	
	
	

	4
	
	
	
	20
	
	
	

	5
	
	
	
	21
	
	
	

	6
	
	
	
	22
	
	
	

	7
	
	
	
	23
	
	
	

	8
	
	
	
	24
	
	
	

	9
	
	
	
	25
	
	
	

	10
	
	
	
	26
	
	
	

	11
	
	
	
	27
	
	
	

	12
	
	
	
	28
	
	
	

	13
	
	
	
	29
	
	
	

	14
	
	
	
	30
	
	
	

	15
	
	
	
	31
	
	
	

	16
	
	
	
	32
	
	
	

	參加複審名冊︵每班最多10名︶
	姓     名
	複審結果

(由評審小組圈選)
	獲選參加美創展

（由教務處勾選）
	姓     名
	複審結果

(由評審小組圈選)
	獲選參加美創展

（由教務處勾選）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認證
	通過初審人數
	參加複審人數
	護照
	初階

獎狀
	進階
獎狀
	高階

獎狀
	金牌獎

獎狀
	銀牌獎

獎狀
	銅牌獎

獎狀

	數量
	
	
	
	
	
	
	
	
	

	視覺藝術教師簽名：
	「認證10次以上學生」無須參與初審及複審，參加決選學生名單請填附件7。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113學年度臺北市_____區　    國民小學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統計表

說明：本表填妥後請隨金牌獎及認證10次以上學生作品送交碧湖國小，並至Google表單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yLm1kA7LD5YC82Wl_PlJpd95OxtS1FNZJvWLBsC7I/edit?ts=66c7fd14謹慎填報各項目之合計數量，以免影響敘奬結果。碧湖國小將於評審完畢後將評審結果回覆給各校教務處及教育局備查。

	班   別
	通過初審人數
	參加複審人數
	通過複審獎勵人數
	認證10次以上學生人數
	備註

	
	
	
	銅牌
	銀牌
	金牌
	
	

	
	
	
	
	
	
	
	

	
	
	
	
	
	
	
	

	
	
	
	
	
	
	
	

	
	
	
	
	
	
	
	

	
	
	
	
	
	
	
	

	
	
	
	
	
	
	
	

	
	
	
	
	
	
	
	

	
	
	
	
	
	
	
	

	
	
	
	
	
	
	
	

	
	
	
	
	
	
	
	

	
	
	
	
	
	
	
	

	
	
	
	
	
	
	
	

	
	
	
	
	
	
	
	

	
	
	
	
	
	
	
	

	
	
	
	
	
	
	
	

	
	
	
	
	
	
	
	

	
	
	
	
	
	
	
	

	
	
	
	
	
	
	
	

	合計

(務必全校合計)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或延伸）                              第     頁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113學年度臺北市_____區    　　 國民小學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獲金牌獎學生報名參加決選名冊

	班級
	學生姓名
	美創展曾被展出次數
	班級
	學生姓名
	美創展曾被展出次數

	
	
	
	
	
	

	
	
	
	
	
	

	
	
	
	
	
	

	
	
	
	
	
	

	
	
	
	
	
	

	
	
	
	
	
	

	
	
	
	
	
	

	
	
	
	
	
	

	
	
	
	
	
	

	
	
	
	
	
	

	
	
	
	
	
	

	
	
	
	
	
	

	
	
	
	
	
	

	
	
	
	合計
	人
	


· 學籍轉出時，113學年度報名決選作品已送達承辦學校南門國小：請獲「金牌獎」學生原就讀學校於接獲本局函知評選結果後，轉知該生轉入學校逕洽南門國小更正獲獎或退件領取資訊；該生轉至外縣市學校，則請原就讀學校協助聯繫後續相關領取退件或參展事宜；另「認證10次以上學生」無須參與初審及複審，參加決選學生名單請填附件7。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或延伸）                              第     頁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113學年度臺北市_____區    　　 國民小學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認證第10次以上學生報名參加決選名冊
(請務必填寫認證次數)

	班級
	學生

姓名
	認證

次數
	111學年度以前的兒童美術創作展曾被展出次數
	
	班級
	學生

姓名
	認證

次數
	111學年度以前的兒童美術創作展曾被展出次數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合計
	人
	
	


★ 學籍轉出時，112學年度報名決選作品已送達承辦學校碧湖國小：請獲「認證10次以上學生」原就讀學校於接獲本局函知評選結果後，轉知該生轉入學校逕洽碧湖國小更正獲獎或退件領取資訊；該生轉至外縣市學校，則請原就讀學校協助聯繫後續相關領取退件或參展事宜；另獲「金牌獎」學生名單請填附件6。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第     頁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金牌獎 及 認證10次以上者」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臺北市    中山    區    長春   國小        年        班
學生　　    　　　　　(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使用本人於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 展出之作品。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授權之作品(著作)內容皆為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作品未侵害任何第3人之智慧財產權。
2、 授權之作品僅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進行數位化公開展示、播放、製作成果光碟、上網等各項非營利之推廣行為。

三、為符合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檔案格式之變更。

四、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五、本同意書自簽訂日起生效。

　　　　　　     此　　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法定監護人)：　　　　　　　　　　　　【 親筆簽名或蓋印 】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中華民國 113年         月              日
113學年度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評審委員名冊

	授課年級
	職 稱
	教師姓名
	評審

學生年級

	
	
	
	

	
	
	                
	

	
	
	                
	

	
	
	                
	

	
	
	
	

	
	
	
	

	
	
	
	

	
	
	
	


※表格若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113學年度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完成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第9次認證名冊
說明：
一、本表件功能為申請國小階段僅限領取1次的專屬獎品，112學年度以前已領取本案專屬獎品學生名單毋須填寫於本表。
三、 本表請至連結網頁：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6lH6zyztMVKG_Wj_mLiHEU5_DMNfAlis_kloy1fWtv8/edit?gid=0#gid=0

填入/複製貼上貴校通過第9次認證之學生名單，並請將核章後之下方名册於送件時一併繳交，謝謝！
	校名
	班級
	學生姓名
	校名
	班級
	學生姓名

	    國小
	     年    班
	
	    國小
	     年    班
	

	
	
	
	
	
	

	
	
	
	
	
	

	
	
	
	
	
	

	
	
	
	
	
	

	
	
	
	
	
	

	
	
	
	
	
	

	
	
	
	
	
	

	
	
	
	
	
	

	
	
	
	
	
	

	
	
	
	
	
	

	
	
	
	合計
	人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第     頁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完成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
第9次認證心得或感想
親愛的小朋友：

    恭喜你完成了小小美術家護照第9次認證，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很佩服你對藝術創作的熱忱與毅力，加油！繼續努力！

請你參考下列要點，在下面的空格中，寫出(50字以上)你完成第9次認證的心得或感想：
一、參加此認證活動，曾經得過哪些獎項…

二、能夠持續參加這項創作認證活動的原因…

三、這個活動與其他美術比賽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四、對自己（或此項認證活動）的期許…

五、想要感謝的人…

六、完成小小美術家護照第9次認證的心得或感想…

七、其他……                               （※本表列數不足，請自行延伸）
	
	
	
	
	
	
	
	
	
	

	
	
	
	
	
	
	
	
	
	

	
	
	
	
	
	
	
	
	
	

	
	
	
	
	
	
	
	
	
	

	
	
	
	
	
	
	
	
	
	

	
	
	
	
	
	
	
	
	
	

	
	
	
	
	
	
	
	
	
	

	
	
	
	
	
	
	
	
	
	

	
	
	
	
	
	
	
	
	
	

	
	
	
	
	
	
	
	
	
	

	
	
	
	
	小小美術家簽名：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    班級：    年    班   座號：____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送件檢核表
公文聯絡箱代碼：________    臺北市       區________國民小學(請寫全銜)
決選送件期限：113 年 12 月 5 日 (四) 至 12 月 6 日 (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送件地點：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仁愛樓1 樓藝術家教室，地址：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 100 號。
	檢核項目
	檢 核 情 形

	
	校內先行檢核
	收件單位檢核

	1
	填寫113學年度1-6年級

共___班；總學生數__人
	□已填寫(符合) 

□未填寫(未符合)
	□已填寫(符合) 

□未填寫(未符合)

	2
	113學年度參加統計表(附件5)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已同時至google表單填寫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3
	金牌獎學生：

A.報名決選名冊(附件6)1份。

B.作品(每生限1件)____件 +

C.報名表(附件2)。

D.作品標籤(附件3)黏貼作品

  背面(右下角)。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4
	認證10次以上學生：

A.決選名冊(附件7)1份。
B.作品(每生限1件)____件。

C.作品標籤(附件3)黏貼作品

  背面右下角。
	□符合 □未符合 □無
	□符合  □未符合

	5
	金牌獎及認證10次以上者著作財產授權同意書__件(附件8)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6
	評審委員名冊1份(附件9)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7
	第9次認證名冊1份（附件10）
	□符合 □未符合 □無
	□符合  □未符合

	
	已同時至google表單填寫
	□符合 □未符合 □無
	□符合  □未符合

	8
	第9次認證心得或感想

（附件11）
	□符合 □未符合 □無
	□符合  □未符合

	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小
收件確認蓋章處
	


(送件學校蓋章)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送件次數�
獎勵方式�
�
第一次�
蓋認證章�
小畫家藝術護照ㄧ本�
�
第二次�
蓋認證章�
�
�
第三次�
蓋專用認證章�
學校頒發初階獎狀ㄧ張�
�
第四次�
蓋認證章�
�
�
第五次�
蓋認證章�
�
�
第六次�
蓋專用認證章�
學校頒發進階獎狀ㄧ張�
�
第七次�
蓋認證章�
�
�
第八次�
蓋認證章�
�
�
第九次（總共作品累積達27件）�
蓋專用認證章，並填寫心得感想一份�
學校頒發高階獎狀ㄧ張，並贈送教育局製發之紀念品一份�
�
※獲得高階獎狀後仍繼續創作送件者，享有免參加校內複審，直接由學校送件參加決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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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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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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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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